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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与公民（三） 

    

咱们买房子为什么要登记 

    记者：梁教授，现在我们老百姓买房子登记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您能否给我们讲讲什么是不动产登

记制度，建立这一制度及统一不动产登记机构有什么必要性，对我们老百姓的影响是什么？能否请您举例

说明？ 

    梁慧星：土地和房屋，在民法上叫不动产，意思是不可移动的有形财产。汽车、电脑、家具、衣

物、首饰、金钱等，在民法上叫动产，意思是可以移动的有形财产。一套房屋是谁的，谁是其所有权人，

很难从房屋本身作出正确的判断。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假设甲出卖一套房屋给乙，乙付了房款并搬进去住

了，突然有一天丙出现了，说房屋是丙的，最后判明丙是真正的所有人，乙只得搬出去，把房屋退还给

丙。这种情形，乙只能向甲要求退款并赔偿所受的损失。如果找不到甲，或者甲已将所收房款挥霍掉，乙

就可能得不到退款，得不到赔偿。再如，即使甲是真正的所有人，也可能某一天银行突然向法院申请拍卖

该房屋，因为乙在购买房屋之前，甲已经将该房屋抵押给银行了。因此，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一定

要确定您要购买的房屋的产权状况，出卖人是否真正的所有人，房屋上是否已经设定了抵押权等等。出卖

人口头的保证，或者出卖人找来的证人也不可靠。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国家专门设立一个不动产登记机

关，负责办理不动产登记，买受人在订立买卖合同之前可以从登记机关的登记簿上查到该套房屋的产权状

况，谁是所有权人，是否设定有抵押权，抵押权担保的债权数额及债权履行期限等。 

    即使在甲是真正的所有人，此前也未设定抵押权的情形，也还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在甲的债权人对甲

的财产申请诉讼保全时，如果该房屋的所有权尚未转移于买受人乙，则法院将根据甲的债权人的申请查封

该房屋，如果所有权已经转移于买受人乙，则该房屋不应当被查封。可见，房屋所有权移转的时间，对于

甲的债权人和对于买受人乙，关系重大。而房屋所有权是否转移、什么时间转移，不能由当事人自己约

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这就是不动产登记簿上的记载。 

    不动产登记的目的，就是通过不动产登记簿，准确记载不动产权利的归属和变动：所有人是谁？是单

独所有还是共有？是否设有抵押？如果设有抵押，抵押权人是谁、担保的债权数额是多少？债权的履行期

限有多长？不动产登记簿向社会公开，任何人都可以查阅。需要了解某一套房屋的权属状况的人，可以很

方便地从不动产登记簿上查到该套房屋的这些重要信息。不动产登记制度就是将不动产的重要信息公之于

众的手段。由于有不动产登记制度，就可以防止假冒所有人而出卖他人不动产的事件，保护了不动产的真

正权利人，要想购买房屋的人可以通过查阅不动产登记簿掌握该不动产的权属状况，并通过及时办理所有

权移转登记而受到切实保护。 

    要特别说明的是，不动产登记簿的证据效力。我们过去重视产权证，而不重视不动产登记簿。其实，

不动产登记簿才是最重要的证据，如果产权证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按照法律应当以不动产登记

簿的记载为准。不动产登记簿作为证据，有推定权利真实的效力。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关于某一房产的产

权归属发生争执，起诉到法院，当事人可以提交不动产登记簿（复印件）作为证据。这种情形，法院应当

把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当作真实的，并问对方当事人是否有异议，如果对方没有异议，即应按照不动产登

记簿的记载作出判决；如果对方有异议，法官应当责令其提出反证以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不真实。如

检索



  果对方提不出反证，或者提出的反证不足以推翻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则法院必须采纳不动产登记簿的记

载为判决依据。 

    目前多数城市不动产登记制度不统一，土地使用权的登记和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分属于不同的机关，这

给当事人办理登记造成困难，购买一套房屋要到两个机关办理两个登记。打算购买房屋的人要到两个登记

机关去查阅两个登记簿，即到房产登记机关查阅房产登记簿，再到土地登记机关去查阅土地登记簿。如果

只查阅了房产登记簿，没有查阅土地登记簿，也可能因为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设定了抵押而使自己受到不

测的损害。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机关和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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